
2019 年度福州高新区“三公”经费决算

支出情况

2019 年福州高新区“三公”经费公共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

26.98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23.36 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 1.28 万元，与上年相比增加 1.28 万元。
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6.94 万元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

置经费 0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比下降 0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

护费 16.94 万元，比上年相比减少 23.47 万元，下降 57.5%。

主要是公车改革后，留存的公务用车依然严格控制运行经费

支出，加强公务用车审批，认真落实公车运行费用定额标准，

有效控制运行费用。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 8.7 万元，与上年相比减少 1.25 万元，下降 10%；

主要是按照“先审核、后接待”的管理程序，严禁无公函、

超标准接待，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。


